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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依法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情况说明

2019 年以来，我局按照市发改委、商务局《关于进一步抓

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依法实施行政

许可，多举措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策。截止 8月底，全

市共有市场主体 27.62万户，注册资本 5248.66 亿元，同比分别

增长 17.39%、7.04%。

一是认真做好清单落地实施。充分认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

单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全面推行“全国一张清单”模式，组

织相关业务科室对负面清单进行认真学习，增强对负面清单制度

的了解和掌握，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(2020

年版)》，对清单之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等，各类市场主体皆可

依法平等进入，不得违规另设市场准入行政审批。

二是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门槛。推行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，有

效解决经营范围申请填报难、表述不规范、标准不一致等问题。

实行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制度，实施“一照多址”和“一

址多照”，方便企业扩大经营规模。推进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工作，



提高企业名称登记效率，减少“近似名称”人工干预。开展工业

产品生产许可证有关政策、标准和技术规范宣传解读，加强对企

业申办许可证的指导，帮助企业便利取证。落实容缺制度，对于

不需要现场核查的食品生产许可，先将食品生产许可证打印发给

企业，再让企业提供纸质材料，对于纸质材料不齐或者不规范的，

限期提供或者整改。

三是加强负面清单政策宣传。及时将《负面清单》发布到市

局内、外网，方便群众查阅了解。同时，将涉及我局的食品生产

许可、食品经营许可、药品许可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、特种设备

许可、重要工业产品（食品相关产品、化肥）生产许可等业务办

理事项，在河南政务服务网公开相应事项的申请条件、设定依据、

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等基本信息，并进一步缩减办理时限，提高

事项办理效率，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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